
結婚登記問答集 
 

由於民法對於結婚成立生效之規定已經於民國 96 年 5 月 4 日修正，傳統結

婚舉辦婚禮宴客的儀式婚即將於 97 年 5 月 23 日後走進歷史，新法規定結婚應經

戶籍登記否則無效，為使結婚當事人了解如何辦妥結婚登記以保障自身權益，特

針對相關疑問制定本問答集，希望能對新人們有所幫助，如有任何問題，也請洽

詢各地戶政事務所。 
 
1. 本人將於近期結婚聽朋友說最近好像民法有新的規定，請問是什麼規定、何

時正式實施？ 
答：有關結婚，民法第 982 條已修正為：「結婚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

之簽名，並應由雙方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記，」，意即公開儀式不

再是結婚的必要條件，只要雙方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申請並辦妥結婚登記即可

(即所謂的登記婚)，另依民法親屬編施行法第 4 條之 1 規定：「中華民國 96
年 5 月 4 日修正之民法第 982 條之規定，自公布後 1 年施行。」，因該條文

係於民國 96 年 5 月 23 日公布，故自民國 97 年 5 月 23 日起登記婚制度正式

施行。 
 
2. 如果我是在 97 年 5 月 23 日之前結婚，準備日後有空再去戶政事務所辦理登

記，結婚應該採用何種方式？ 
答：民國 97 年 5 月 23 日之前結婚，依規定其結婚方式仍採舊制儀式婚，以舉行

公開儀式之結婚當日為結婚生效日，例如於 97 年 5 月 21 日結婚，其結婚日

是在新制 97 年 5 月 23 日開始施行前，故結婚仍應有公開儀式及二人以上證

人方可成立生效。 
 
3. 目前民間習俗結婚就是宴請親友，為什麼民法要修正改採登記婚，其中有何

優點？ 
答：由於儀式婚的公示性不足，結果造成有些人雖已結婚但卻利用戶籍未記載，

進行騙婚與重婚勾當，有些人雖有登記結婚但如不具備公開儀式之要件(例
如奉子成婚未宴客、或在自家閉門慶祝)，仍會遭法院判決無效而推翻，經

常為各界所詬病，加上近年來國人前往大陸發展日益增多，由於大陸目前採

用登記婚制度並不承認儀式婚，因此經過多方協調與努力，終於將民法 982
條結婚成立生效方式由儀式婚改為登記婚，明定結婚應經戶籍登記否則無

效，以防範上開情事再次產生。 
 
4. 既然民法規定結婚要到戶政事務所辦理登記才成立，是否表示結婚當事人可

隨意就近至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理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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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自民國 97 年 5 月 23 日起，只要結婚雙方或一方在國內現有或曾有戶籍，無



論係在國內結婚或在國外結婚，仍應至當事人之一方現戶籍地或最後遷出戶

籍地之戶政事務所辦理，如結婚雙方在國內未曾設有戶籍且在國內結婚者，

方可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為之。 
 
5. 辦理結婚登記可以委託嗎？如因生病或工作繁忙無法到場該如何辦理？ 
答：(一)民國 97 年 5 月 23 日起辦理結婚登記，除係在國外結婚者得委託辦理外，

均應由雙方當事人申請之。民國 97 年 5 月 22 日以前(含 5 月 22 日)結
婚或其結婚已生效者之結婚登記，得由結婚當事人之一方申請之。 

(二)結婚當事人如有重病住院醫療、在家療養或矯正機關收容之特殊情事，

無法親自至戶政事務所辦理結婚登記者，得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預約申

請登記期日，戶籍地戶政事務所得派員至該醫療機構、結婚當事人居住

地或矯正機關，於結婚當事人表達結婚意思後，攜回結婚書面相關文件，

當日辦妥結婚登記。另戶籍地戶政事務所得商請醫療機構、結婚當事人

居住地或矯正機關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協助查實，當日傳真戶籍地戶政

事務所辦理結婚登記。如仍尚有其他特殊情事者，戶政事務所得以個案

函報內政部研處。 
 

6.  如果人在國外結婚，短期內無法回國要如何辦理結婚登記？ 
答：在國外結婚，當事人得檢具相關文件，向我國駐外使領館、代表處、辦事處、

其他外交部授權機關(以下簡稱駐外館處)或行政院於香港、澳門設立或指定

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申請，經驗證後函轉或授權委託他人至戶籍地或最

後遷出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理結婚登記。(雙方在國內未曾設戶籍者，則由

駐外館處驗證後函轉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中央政府所在地戶政事務所辦理

結婚登記)。 
 
7. 辦理結婚登記要同時換身分證嗎？人在國外如何換領身分證？ 
答：(一)依現行規定當事人辦理戶籍登記致國民身分證記載事項變更時，應一併

換證，拒絶換領國民身分證，其申請戶籍登記不予受理。 
    (二)旅居國外國民因委託他人辦理結婚登記(遷徙登記除外) 致國民身分證

記載事項變更，如戶籍未遷出國外並已換領新式身分證者，戶政事務所

得本於職權受理結婚登記並換發新證予受委託人，如戶籍業已遷出國外

或仍未換領新式身分證，戶政事務所可先行受理結婚登記，俟當事人返

國後再予辦理換領新證。 
 
8. 請問戶政事務所受理結緍登記的時間為何？如果結婚那天正好選在例假日，

可以去辦理結婚登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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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結婚當事人除於結婚登記當日親自到戶政事務所辦理者外，並得於辦理結婚

登記日前，向戶政事務所預定結婚登記日，結婚登記日得不限行政院人事行



政局規定之辦公日。 
 
9. 請問辦理結婚登記，當事人要準備些什麼證明文件？ 
答：結婚當事人申請辦理結婚登記，依規定戶政事務所應查驗下列證件： 

(一) 身分證明文件： 
1. 結婚當事人為國內現有戶籍者，應查驗其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

名)、戶口名簿、最近 2 年內所攝正面半身彩色相片１張。國外結婚

已生效後授權委託他人辦理者，應查驗經駐外館處或行政院於香港、

澳門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授權委託書、受委託

人(即授權書上所載之被授權人)之國民身分證、簽名或蓋章。 
2. 結婚當事人為國內曾有或未曾設戶籍者，應查驗其護照或內政部入出

國及移民署依法核發之居留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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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婚證明文件： 

1、在國內結婚者，應查驗其結婚書約。書約應載有結婚雙方當事人

之姓名、出生日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或居留證號

碼）、戶籍住址（國外居住地址）等相關資料，及二人以上證人

簽名或蓋章等相關資料。 

2、在國外結婚已生效者，應查驗經駐外館處或行政院於香港、澳門

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結婚證明或已向當

地政府辦妥結婚登記（或結婚註冊）之證明文件及中文譯本，加

蓋「符合行為地法」之章戳，並得免附婚姻狀況證明文件。 

3、結婚當事人一方為外國籍者，另應查驗外籍配偶取用中文姓名聲

明書，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婚姻狀況證明文件及中文譯本。 

4、在國外作成之結婚證明文件之中文譯本，應由駐外館處驗證或國

內公證人認證之。 

5、與大陸地區人民辦理結婚登記者，應查驗結婚證明文件及經內政

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發給加蓋「通過面談，請憑辦理結婚登記」章

戳之臺灣地區入出國許可證。在大陸地區或香港、澳門作成之文

書，應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三）未成年人結婚者，應查驗法定代理人之同意書。 

（四）戶政事務所於必要時，得以書面請相關機關協助查證當事人婚姻真

偽，並出具查證資料。但情況急迫者，得以其他迅速有效方式為之。 



 

10.當事人辦妥結婚登記後除了戶籍謄本，是否可以請領結婚證明書？ 

答：(一)民國 97 年 5 月 23 日起，結婚當事人辦妥結婚登記者，戶政事務所得於

申請人繳納規費後，同時核發結婚證明書。但結婚當事人嗣後申請結婚

證明書者，任一戶政事務所均得核發之。 

(二)民國 97 年 5 月 22 日以前(含 5 月 22 日)結婚並已向戶政事務所辦妥結婚

登記之當事人，得向原辦理結婚登記之戶政事務所申請核發結婚證明文

件影本。 
 

 97.5.23 以後結婚當事人申辦結婚登記戶政事務所辦理流程 
受理時間： 
1. 平常上班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17 時 30 分，另結婚當事人雙

方如皆設籍於本市，得於本所夜間延長辦公時段(遇有特殊情形將暫停受

理)17 時 30 分至 20 時辦理。 
2.  假日預約：結婚當事人事先向戶政事務所提出預約，得於例假日及國定假日

上午 9 時至下午 17 時至戶政事務所辦理結婚登記。 
 
受理方式： 

1 在國內結婚者 

現有或曾有戶籍者，雙方親至當事人  
之一方現戶籍地或最後遷出戶籍地之

戶政事務所辦理。 
 

結婚雙方在國內未曾設有戶籍且在國

內結婚者，雙方可親至任一戶政事務所

辦理婚登記。 

 
2 在國外結婚者 
現有或曾有戶籍者，當事人得檢具相關

文件，向我國駐外館處申請，經驗證

後函轉或授權委託他人至戶籍地或最

後遷出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理結婚登

記。 

雙方在國內未曾設戶籍者，則由駐外館

處驗證後函轉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中

央政府所在地戶政事務所辦理結婚登

記。 

 
應備文件：包括身分證明文件及結婚證明文件(詳見問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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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明文件： 
1、結婚當事人為國內現有戶籍者，應

查驗其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
戶口名簿、最近１年內所攝正面半身

結婚證明文件： 
1、在國內結婚者，應查驗其結婚書約。

書約應載有結婚雙方當事人之姓名、

出生日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



彩色相片１張。國外授權委託他人辦

理者，應查驗經駐外館處驗證之授權

委託書、受委託人(即授權書上所載之

被授權人)之國民身分證、簽名或蓋

章。 
2、結婚當事人為國內曾有或未曾設戶

籍者，應查驗其護照或內政部入出國

及移民署依法核發之居留證明文件。

 

照號碼或居留證號碼）、戶籍住址（國

外居住地址）等相關資料，及２人以

上證人簽名或蓋章等相關資料。 
2、在國外結婚已生效者，應查驗經駐

外館處驗證之結婚證明或已向當地政

府辦妥結婚登記（或結婚註冊）之證

明文件及中文譯本，加蓋「符合行為

地法」之章戳，並得免附婚姻狀況證

明文件。 
3、結婚當事人一方為外國籍者，另應

查驗外籍配偶取用中文姓名聲明書，

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婚姻狀況證明文件

及中文譯本。 
4、在國外作成之結婚證明文件之中文

譯本，應由駐外館處驗證或國內公證

人認證之。 
5、與大陸地區人民辦理結婚登記者，

應查驗結婚證明文件及經內政部入出

國及移民署發給加蓋「通過面談，請

憑辦理結婚登記」章戳之臺灣地區入

出國許可證。在大陸地區或香港、澳

門作成之文書，應經行政院設立或指

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6、未成年人結婚者，應查驗法定代理

人之同意書。 
7、戶政事務所於必要時，得以書面請

相關機關協助查證當事人婚姻真偽，

並出具查證資料。但情況急迫者，得

以其他迅速有效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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